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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

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∶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 -连南⒛%年

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作业设计与预

算编制

甲  方∶

乙  方∶

签订时间∶

签订地点∶

连南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

2026年 ⒉月

连南瑶族自治县

颦

`



技术服务合同

甲方 (委托方)∶     连南瑶族白治县林业局
法定代表人:        欧志伟
项目负责人 : 曾碧文

通讯地址: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团结大道

行政服务中心大楼 16楼

联系电话: σ763-陌61辊5

乙方 (受托方 )∶  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:

项目负责人:

陈楚民

包倪雯

通讯地址 :

联系电话 :

广州市越秀区广园东路 ⒛01号大院 1号

020-38245639

根据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 -连南⒛26年山苍子种

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造林设计和预算编制项目 (采购项目编码:

441眨61叨叨01“%01⒛1218)经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直接

选取并经甲方确认,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

廊道 -连南⒛%年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作业设计编制

与预算编制工作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,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后签订本合同,双方均应诚实守

信遵守并履行以下条款:

第一条 基本情况

1.项 目名称: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 -连南⒛“年

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作业设计与预算编制。

2.项 目地点: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。



3.项 目规模:⒛%年建设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面积 250O

田 。

第二条 工作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;

2.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 (⒛ 18年 3月 19日

修订 );

3.《造林技术规程》 (GB/T157%-2023);

4.《造林作业设计规程》 (LY/T16"-⒛24);

5.《森林抚育规程》 (GB/T15781-⒛ 15);

6.《山苍子栽培技术规程》 (LY/T2541习 015);

7.《山苍子苗木培育技术规程》 (LY/T2942捏 018);

8.《广东省营造林工程定额与造价》 (DB佴/T刀3-⒛ 10);
“if

9。 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》
∵∷￡(粤发 E2u2〕 21号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10。《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技术指南

的通知》 (粤林函 匚⒛⒛〕11号 );

11.《广东省全面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;

12。 《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总体规划 (⒛24-⒛ 35

年 )》 ;

13.《广东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方案 (2⒆3-⒛35年 )》。    尸
眠|第三条 工作内容

1.前期准各:包括资料收集、项目需求咨询、项目分工等。

2.外业调查:组织技术力量对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进行外业     J珲

实地调查。同时,在符合空域管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,利用无人     铝



机对地块展开空中拍摄,获取正射影像作为工作底图。

3.内业处理:结合调查结果及实际情况,准确区划作业小班 ,

设计合适的技术措施,形成符合地块林分实际情况的作业设计思

路。

4。 成果报告编制:整理外业调查数据,绘制作业设计图纸、

编写作业设计书,形成最终成果报告。      ‘

第四条 成果要求

⒛26年 2月 28日 前提交 《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 -

连南⒛26年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作业设计》、 《岭南

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 -连南⒛26年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建

设项目预算书》成果报告纸质版一式6份 ,电子版一套。

第五条 合同期限

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⒛26年 12月 31日 止。

第六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1.本项目服务费按财政审核建安费的2%计取,本合同暂定

总价为(且不超 )∶ 人民币贰拾叁万柒仟肆佰元整 (￥∶⒛γOO。OO)

(含税 ),合同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的人力成本、设各成

本、管理费、税金、前期准各工作及前期调研、外业差旅、作业

费、现场勘查调查费、成果编制费及技术咨询等所有费用。

2.付款方式:

第一期:合同签订生效且甲方财政资金到账之后 15个工作

日内,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暂定价的30%,即人民币柒万壹仟贰

佰贰拾元整 (￥ 71” 0。OO);

第二期:造林设计书通过专家评审后,在提交正式成果一个



月内,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暂定价的30%;即人民币柒万壹仟贰

佰贰拾元整 (￥ 71”0,OO);

结算款:项 目竣工验收并通过结算评审后一个月内,甲方向

乙方支付至合同结算价的 100%。

以上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指定收款账户进行付

款。

因甲方向乙方支付款项来源于财政资金,所有款项的支付时

间均以财政资金拨付时间为准,如因财政资金到位不及时,甲方

不承担违约责任,且乙方不得以此作为迟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的

依据。甲方承诺及时履行财政请款手续,保障资金顺利到位。因

甲方原因导致迟延支付的,甲方承担违约及损失赔偿责任。       ∫
~`j

3.乙方开户银行和账号:                    ‰

开户名: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卩

开户行: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龙洞支行           丫

歹F芦i则艮弋|: 122004516018001176

巧走彳亍焉|: 306581000417

如甲方向其他任何账户支付合同价款,乙方均不予承认,甲

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和损失。乙方须事先为甲方开具合

法、正式和有效的发票,甲方凭发票支付相应款项。

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

1.甲方提供工作所需的资料和数据,并对资料数据的真实     1

性准确性负责; ∷

2.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进行合理的监督管理和     ヵ
提出工作建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亠



3.甲 方须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。

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

1.为 甲方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,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 ;

2.与 甲方做好沟通工作,按照甲方合理合法合规的指导意

见修改完善,按时提交技术服务成果。

第九条 保密条款

乙方应要善保管甲方提供或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知悉的任何

的文件、图纸、数据等资料,且需对成果文件承担保密责任,未

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、提供或用于本合同以

外的其他目的,如发生以上情况,乙方应赔偿甲方由此遭受的全

部损失。本保密条款不受本合同变更、中止、解除、终止影响 ,

长期有效。

第十条 合同变更

本合同履行期间,甲 、乙双方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,要

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,征得对方书面同意后,双方在

5个工作日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;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

部分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,任何一方无

权变更本合同。否则,擅 自变更合同的一方向对方支付本合同价

款总额的⒛%作为违约金,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

1.在合同履行期间合同终止或解除,乙方未开始工作的,

退还甲方已付的合同价款;已开始工作的,甲方应根据乙方已完

成的实际工作量支付合同价款,剩余款项乙方应自双方结算完毕

之日起七日内退回甲方。



2,因 甲方原因致使乙方无法按约定完成本项目工作的,乙

方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,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合同价款总额的

⒛%作为违约金,造成乙方损失的,甲方应予以全部赔偿。

3.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技术服务而影响履行义务的,甲

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义务,经甲方督促后,乙方无正当理由

拒绝整改或仍无法按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工作的,甲方可要求乙方

更换服务人员;乙方严重违约的,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,因

此而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,乙方还需要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

并支付本合同价款总额的⒛%作为违约金。

4.甲 方未按合同约定向乙方足额支付合同价款的,每逾期 1

日,甲方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
(LPR)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,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本合同

价款J总额的⒛%。 逾期达十日的,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本

合同自乙方通知到达甲方之日即解除。如乙方提交合格成果后 ,

遇非乙方因素导致项目搁置或终止的,甲方亦应按本合同约定按

时足额支付合同款。

5.乙方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履行延期,造成成果提交或验

收时间延后,给甲方造成损失的,损失由乙方承担,每逾期一日

须向甲方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 (LPR)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,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本合

同价款总额的⒛%。 逾期达十日的,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,

本合同自甲方通知到达乙方之日即解除。

6.甲 方或乙方不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任一条

款,对方均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,如其拒绝整改,或逾期未整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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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本合同约定,则对方有权解除本合同,本合同

自对方通知到达该违约方之日即解除,且违约方按本合同总价的

⒛%支付违约金,造成对方损失的,违约方应予以全部赔偿。

7.其它违约责任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处理。

8.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,损失赔偿额为受损害

方实际所受损失的总额,包括但不限于一方因履行本合同已实际

支付的费用、罚金、律师费、仲裁费、调查费、鉴定费、评估费、

公证费、保全费、对第三方应当承担的违约金、损失赔偿金、和

解费用等。

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

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时,承受不可抗力的

一方应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七日内向对方书面通知不能履行

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,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

的损失,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后,可 以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

解除本合同,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三条 通知与送达

1.一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向对方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

知、文件、文书、资料等按本合同首部联系方式送达。

2.采用当面递交方式的,以指定联系人签收之日视为送达

之日;采用快递方式的,以收件人签收之日视为送达之日,若出

现拒收、代收或被退回等情形,均视为已签收;采用传真、电子

邮件等数据电文方式的,在发出数据电文之日视为送达之日(非

工作时段的,则顺延至工作时段 )。           -
3.如 一方联系方式中的任何一项有变更,应 当在变更后 2



日内通知对方。未履行通知义务的,一方按原地址邮寄相关材料

或通知相关信息视为已履行送达义务。

4.甲 乙双方同意,本合同首部所列地址同时作为双方发生

争议时所涉诉讼文书的有效送达地址,上述地址适用于审判、执

行等的各个阶段,诉讼文书按上述地址进行送达,因拒收、代收

等原因导致退回的,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。

第十四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
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以及纠纷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

解决;协商不成的,依法向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,并由

败诉方 (被执行人 )承担诉讼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保全 (含保

险保函费)费等相关费用。

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

1.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一式陆份,甲 乙双方各

持叁份,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未尽事宜,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

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匚以下无正文,仅为本合同签署部分〕

乙方

广东 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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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

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

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

编号:α2601281099

广东省岭南院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:

受连南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委托,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

展廊道—连南⒛26年山苍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造林设

计 和 预 算 编 制 项 目 (采 购 项 目 编 码 :

狃182619⒛701062GO1201218),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

市直接选取进行公开选取并经过项目业主确认,你机构为本

项目的中选中介服务机构,服务金额为 (暂不做评估与测

算 )。 服务时限为:按照业主要求时间完成连南⒛26年山苍

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造林设计和预算编制工作。

请你机构在接到此通知书之日按照规定,在 3个工作日

内与连南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接洽,在 15个工作日内与连南

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按照采购公告确定的内容以及网上报名

承诺书有关内容签订中介服务合同,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

工作日内将合同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上备案公示 (合

同中法定保密的内容应去掉),并依合同约定完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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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

2026年 01丿弓28日


